附件22
2017年太白县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7年，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十九大精神，在前两年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主动作为，扎实开展预算绩效管理试点扩面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夯实责任。按照《太白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太财字〔2013〕155号）、《2017年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太财字〔2017〕218号）等文件精神和年初确定的预算绩效目标，我们分部门、分项目类别和考核要求，研究制定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下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对2017年全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并成立由主管领导带队，各业务股室负责人任组长的评价工作小组，明确了任务，夯实了责任。为我县预算绩效管理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完善制度办法，规范业务运行。先后出台了《太白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太财字〔2013〕155号）、《太白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太财字〔2013〕245号）、《太白县财政局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太财字〔2013〕246号）、《太白县财政局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试行）》（太财字〔2013〕247号）、《太白县县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编制管理办法》（太财字〔2013〕326号）等规范性文件，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象内容、标准方法、组织管理、操作流程及考核要求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并针对试点项目不断增加、评价工作量日益繁重等问题，及时制定了《太白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程（试行）》（太财字〔2015〕245号）、《2017年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太财字〔2017〕218号），对预算部门及财政局各业务股室的工作职责进行了再分工再细化，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环节、具体时限、具体内容和具体要求上，正式形成了由预算股牵头抓总、各业务股室和预算部门紧密配合积极实施的工作格局，凝聚了合力，做到了以制度规范业务操作，以制度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向深入迈进。
（三）抓住重点环节，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我们在以前年度试点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先易后难、由点及面、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原则，积极实施扩面增点工程。一是继续扩大绩效评价试点范围。今年新增县农工部、县民政局、县教体局、县市场局、县国土局、县农业局、县公安局连同县政法委、县统计局、县妇联、县团委、县档案局、12个部门作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单位；确定太白县2015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县水利局）、太白县咀头镇七里川村供水工程项目（县水利局）、2016年粮食危仓老库建设项目（粮食局）、2016年太白县档案馆建设项目（档案局）、2016年黄柏塬二期公租房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住建局）、2016年优势农产品设施补助项目（农业局）、2016年扶贫项目（各镇、发展局、民政局、扶贫办）、太白县2016年残疾人护理项目（残联）、太白县2016年农村五保供养项目(民政局)共9个重点项目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单位，截至目前，试点部门和项目共计21个，占县级部门的39%，绩效评价涉及资金35201万元，占全县财政支出9.6亿元的36.5%。二是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全覆盖。2017年要求预算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的同时，对单位的所有项目支出必须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100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进行事前评审。虽受县级财力限制，在编制年初预算时，专项资金多为专项业务费和民生配套等支出，金额偏小，内容单一，但通过绩效目标编制，进一步增强了预算单位的绩效理念和支出责任，大大提高了预算单位的效率意识和责任意识。三是积极配合省市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对列入省市绩效评价范围的扶贫专项资金等，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完善评价体系，充实基础资料，积极开展自评。并将评价资料、自评报告一并送省市再评。

（四）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预算绩效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操作难度大，对县乡财政人员来说是一项全新的挑战。为此我们把培训工作作为绩效管理的重要任务列入年初计划，采取多种方式抓好落实。一方面，采用以会代训的方式，与部门预算部署会合二为一，组织全县财务人员系统学习绩效管理相关政策和具体要求，并列举实例对绩效目标的编制进行讲解，使财务人员对绩效管理的意义和内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教学组织业务股室经办人员认真学习专家讲座和专题辅导，采取模拟答卷的方式对所学内容进行巩固提高，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经办人员实施绩效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五）不断探索提高，积极实施绩效评价。充分发挥财政部门绩效评价主体功能，本着积极摸索，不断积累提高的目的，于2017年10月份开始对2016年试点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一是制定下发了《2017年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太财字〔2017〕218号），对评价依据、方法、内容、实施步骤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为财政部门和单位实施绩效考评工作奠定基础。二是从重点环节入手，多次深入被评单位开展调查研究，在上年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基础上，结合部门职能、行业属性、项目特点，积极设计个性指标，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太白县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和9个重点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突破了绩效评价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三是抽调相关股室项目管理人员组成评价小组，按照评价工作要求，下发绩效评价通知书，在试点单位自评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及时出具评价报告，对试点单位、试点项目绩效管理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述，并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意见建议。不断促进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上台阶、上水平。四是加大评价结果应用。根据《太白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对考核名次靠后的镇和县级部门，建议县考核办扣减其全年目标责任制考核总分。并实行考核结果与部门预算项目经费安排挂钩机制，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成效作为部门预算编制和县级资金安排的一项重要因素，进行奖优罚劣。以上工作的实施使我县绩效管理工作得到实质性进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